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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

电站
行业类别

其他电

力工程

主管部门（或主要投资

方）

中广核贵州安顺关岭新能源有

限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贵州省水利厅，2021年 7月 22日，

黔水保函［2021］146号文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复

机关、文号挤时间
\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9年 8月--2020年 7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位 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贵州新时光工程咨询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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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验收意见

2022年 5月 31日，我单位组织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

站光伏电站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各参会单位人员有贵州天保

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等相关人员在关岭县纳卜

光伏电站升压站召开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会议特别邀请威宁县水务局及毕节市

水务局两位专家作技术指导，在此特别感谢！

（一）项目概况

关岭县岗乌纳卜林业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关岭

县岗乌镇、新铺镇，行政区划属关岭县管辖。地理坐标：北

纬 25°54′31″～25°55′1″，东经 105°20′42″～105°22′8″。项目

建设区东侧紧邻 759 乡道，西侧相邻 G60 沪昆高速，东北

距岗乌镇政府驻地 2km，东距关岭县 28km，东北距贵阳市

151km。现有交通条件好，对外交通便利。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装机容量为 170MWP。建设

内容：本阶段装机规模为 170MW，采用 330Wp单晶硅光伏

组件，平均年上网电量约 18296.76万 kWh，等效满负荷年

利用小时数为 933.4h，光伏电站采用规划容量 2.6316MW为

一个子方阵方案，共 58个子方阵，已全部建设完毕，目前

进入试运行阶段，每个子方阵设置一台 2200kVA升压变压

器，构成一个并网发电单元，本光伏电站建设完成后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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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个并网发电单元，58 个并网发电单元通过 8 回 35kV 集

电线路接入已建 220kV升压站的 35kV母线侧；220kV升压

站建设内容包括：35kV配电室、1套主变压器及 1套构架、

1套接地小电阻成套装置、1套 SVG无功补偿成套装置及配

套 SVG 阀组室、4座避雷针等。本项目新建的 220kV升压

站以 1 回 220kV纳顶线接入关岭县顶云变电站，新建送出

线路长度约 29.7km，此项工程建设单位已单独立项。

经现场踏勘并结合主体建设资料分析，该项目建设外部

条件较好，光伏区施工用水采用运水车运至施工场地，用电

采用采油机发电，通过 759乡道和乡村公路可以满足施工要

求；施工场地区布置在升压站北侧及东侧，另外每个方阵列

内都有相应的施工场地，方便组件堆放。建设所需砂石料采

用周边合法砂石料场购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由供货方承

担，不需新开辟砂石料场；本项目建设不产生废弃方。故主

体设计的项目组成已包括项目所有的建设内容并能满足项

目建设需要。

本项目由升压站区、光伏区、集电线路区、临时施工场

地、场内道路区及临时堆土场 6个部分组成；本项目占地面

积为225.12m²，其中永久占地219.55hm2，临时占地5.57hm2。

建设期间共开挖土石方量 468240m³（其中土方 46910m3，

石方 421330m³），回填量为 479091m³（其中表土 20221m³，

土方 46910m3，石方 411960m³），外购表土方 20221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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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方 9370m3，余方全部为石方，余方作为原料，已用于修

筑光伏阵列区的干砌石挡墙及道路排水沟。本项目总投资

69784 万元，土建投资 61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20%，建设工期 12 个月，已于 2019 年 8 月开工，于 2020

年 7月完工；本项目建设不涉及房屋拆迁安置，无其它专项

设施迁改建。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本项目于 2021年 7月 22日获得贵州省水利厅下发的批

复《省水利厅省水利厅关于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

站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黔水保函［2021］146号文)，主

要内容有：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毕

节市关岭县岗乌镇、新铺镇，属新建项目。升压站区、光伏

区、集电线路区、临时施工场地、场内道路区及临时堆土场

6 个部分组成。项目建设区占地面积为 221.66hm2，其中永

久占地 216.44 hm²；临时占地 5.22hm²，于 2020年 7月建设

完成，目前项目已投入使用。同时，批复同意了本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所述的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投资、防治分区及

水土保持补偿费，并对建设单位在工程中应重点实施的工作

提出了要求。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由中国电建贵阳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该单位在本项目施工图设计中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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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对本项目排水、土地整治及绿化等进行了详细设计和

说明。

本项目施工图设计在道路区、光伏区及临时堆土区域设

置了合理的水土保持措施；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

要求施工单位按照设计要求完善相关措施，满足了本项目水

土保持防治要求。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项目建设期，我单位在项目动工阶段及时开展水土保持

工程的监测工作。为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做好项目

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我

单位于 2020年 10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

本项目后期水土保持工程的监测调查工作，根据合同约定，

监测时间为 2020年 10月直至工程验收完工。2022年 5月，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

站光伏电站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我单位经分析后认为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方法及

过程较为合理，监测频次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监测单位

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监测

结果，此结果较为真实、可信，基本能反应项目建设过程中

的水土流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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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由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

司编制，该单位编制的水土保持验收报告内容全面、准确，

现场复核工作符合相关要求。该单位认为：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计、施工和监理的质量责任明确，

管理严格，确保了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项目区水土流

失得到了及时整治，较好的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

任务；各项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质量均较好，项目区的生态

环境较工程施工期有明显改善，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维护责

任明确，可以保证水土保持功能的持续有效发挥。关岭县纳

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水土保持设施已经达到了黔水保

函［2021］146号文的要求。我单位认为关岭县纳卜林业光

伏电站光伏电站工程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和开发建设项目

所要求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

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

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竣工验收。

（六）验收结论

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水土保持方案基本

得到落实，水土保持工程责任落实到位，水土保持措施完善，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指标评价如下：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达到 97.69%，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11，表土保护率 0%，渣

土防护率达到 96.2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7.50%，林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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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率达到 59.82%。监测结果表明，截止至 2022年 5月，

六项指标中全部达到并超过《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

准》（GB/T 50434-2018）西南岩溶区水土流失防治一级标

准的目标值。

经实地抽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各项调查结果，工作

组认为：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水土保持措施布

局合理，质量总体合格，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规则，外表美

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运行情况良好，达到了防治水土流

失的目的，改善了项目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

水土保持功能，基本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单位认为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

站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和开发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

流失防治任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

格，水土保持设施基本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

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关岭县纳卜林业光伏电站光伏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对于

水土保持工作开展较为积极，委托专业的施工单位开展场内

的排水措施施工，并积极开展了覆土绿化等工作，但由于项

目本身的特点，导致在建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我单位还应采取相应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完善，进一步加强



VIII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力度，确保项目区内水土保持设施能正常

发挥保持水土的作用。

（1）相对于主体工程而言，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相对滞

后，我单位在以后的工程建设活动中将认真落实水土保持

“三同时”制度，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2）加强对项目区植被的养护工作，应安排专业人员

进行定期的养护和补植，以提高林草植被覆盖率。

（3）加强排水沟措施清淤及管护工作，避免清理渣石

随雨水进入排水沟，堵塞排水系统，形成新的水土流失。

（4）项目区临时施工营地临建设设施尚未拆除，后期

拆除后，严格按照水土保持专项设计进行施工。




